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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孩子构筑“车轮上的安全屏障”，强制性立法是关键

2025 年 12 月 2 日是第十四个“全

国交通安全日”。今年的主题是“文明

交通 礼行天下”。

“儿童是道路交通中最脆弱的群体

之一，道路交通事故是 5~29岁儿童和青

年死亡的首要原因。因此，儿童交通安

全亟须引起公众的关注。”近日，在北京

大学儿童道路交通安全议题专家媒体研

讨会上，世界卫生组织非传染性疾病技

术官员孙佳妮直言，儿童道路交通伤害

完全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

据悉，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社

会化媒体研究中心主办，旨在探讨如

何减少和预防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和死

亡，提高公众对儿童道路交通安全重

要性的认知与理解。

与会专家认为，儿童安全座椅等

儿童约束系统是减少儿童乘客在道路交

通事故中伤亡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措施，

也被称为是儿童“车轮上的安全屏障”。

2021 年 6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儿童安全

座椅首次被写入全国性立法。

然而，上述法律施行至今，儿童安

全座椅仍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困局。

“完善的立法和国家标准、严格且

高可见度的执法、持续且多渠道的宣

传教育及培训是确保车内儿童得到有

效保护、儿童约束系统长期有效高使

用率的关键。”孙佳妮说。

儿童安全座椅
能有效减少道路交通伤害

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全球道路安

全现状报告》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

约有 119万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截至

2019年，道路交通事故已成为 5至 29

岁儿童和青年人的首要致死因素。

在我国，道路交通伤害同样对儿

童构成严峻挑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017 年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

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指出，道路交通伤

害是我国 1 至 14 岁儿童的第二位伤

害死因，仅次于溺水。

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发布的《确

保儿童交通安全十大策略》显示，2010

年全世界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儿童中，

36%是乘车儿童。“主要原因就是没有

使用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儿

童安全座椅），或让不符合规定年龄的

孩子乘坐前排座位。”孙佳妮指出。

据孙佳妮介绍，儿童安全座椅的

使用虽然不能防止碰撞事故的发生，

但其设计核心是在碰撞发生或急停时

防止或最大限度减轻对儿童的伤

害———通过将婴儿及幼儿身体的位移

限制在远离车辆内部结构的范围内，

防止其被甩出，同时将碰撞冲击力分

散到身体最坚韧的部位，最大限度减

轻对软组织的损伤。此外，儿童约束系

统还能有效降低非碰撞场景下的伤害

风险，例如车辆突发制动、行驶过程中

车门意外开启等风险。

针对实践中常见的“怀抱儿童乘

车”的现象，一项由宁波市质检院下属

浙江省婴童用品质量检验中心进行的

模拟实验显示，当正碰的试验速度达

到 50km/h 左右，一名体重 15kg 左右

的儿童在碰撞瞬间产生的力大概有

8000N———相当于拉动一辆 0.8 吨的

小汽车，此时家长几乎不可能抱住儿

童。而儿童安全座椅的安全带可以在

车辆向前碰撞或紧急刹车时约束儿童

躯干，避免其身体向前冲撞、头部发生

磕碰造成严重伤害。

儿童安全座椅虽已入全国性法规，
但推广使用情况不容乐观

在中国，国家层面对儿童乘车安全

的重视不断加强。2021年 6月 1日起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

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

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这是我国首次将儿童安全座椅

纳入全国性立法。”在上述研讨会上，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行政法研究所副

所长张冬阳表示。

但现实层面上，我国儿童安全座

椅的使用状况堪忧。2024 年，全球儿

童安全组织发布了一项在中国多个城

市开展的关于儿童安全座椅使用及立

法态度的调查报告。调研数据显示，0

至 6 岁 儿 童 家 长 组 中 ，

67.53%的受访者为孩子配

备了儿童安全座椅，其中仅

有 33.48%的家长表示孩子

在乘车出行时“总是使用”

儿 童 安 全 座 椅 ； 仍 有

75.43％的受访者存在怀抱

儿童乘车的高危行为。

对此，张冬阳坦言，构成儿童安全

座椅“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道交法”缺失导致执法依据

缺失。关于儿童乘车安全的核心规定，尚

未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这部交通安全领域的专门法，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路面执法时，直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进行处罚存在一定的法理和操作障碍。

对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行为，全国大

部分地区的交警仍以劝导、教育为主，缺

乏强制处罚手段。

其次，条款的原则性与可操作性失

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

定“配备”儿童安全座椅，但有关不同年龄

和身高如何选择、正确使用和儿童安全座

椅标准等关键问题均未涉及。各地对使用

年龄、车型范围、处罚力度等规定各不相

同，这种“碎片化”立法有损法制统一性，

也让跨地区出行家庭产生困惑。

最后，社会认知与行为习惯存在巨

大差距。一方面，错误观念根深蒂固，“大

人抱着孩子最安全”“车速慢就没事”等

观念仍广泛存在，成为推广安全座椅的

最大阻力；另一方面，宣传教育的广度和

深度不足，缺乏场景化、体验式的深度教

育，未能有效覆盖所有目标人群。

法律、市场与观念合力破解难题，
强制性立法或是“牛鼻子”

“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强制性要求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全国性立法，加

上儿童父母对乘车安全存在误区等，

导致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状况堪忧。”

汕头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丽萍在

研讨会上表示。

近年，李丽萍团队与深圳市南山区

慢性病防治院赵丹团队合作开展了一个

项目，通过比较深圳市南山区和广东省

汕头市儿童安全座椅使用情况，研究了

不同地方在法规实施效果上的不同。

自 2021 年起，汕头市开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

于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的规定开展相关

工作。深圳市则更早实施了强制性的

地方法规。最新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第

十三条第六款规定，十二周岁以下儿

童乘坐在副驾驶位置，或者四周岁以

下儿童乘坐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

车未使用符合国家标准儿童安全座椅

的，处三百元罚款。

2023年，李丽萍团队与赵丹团队对

上述两地 10周岁以下儿童的安全座椅

使用情况进行了统一问卷调查，由儿童

看护人填写问卷。该团队共调查了 1963

名儿童，其中汕头市 1163名、深圳南山

区 800名。研究结果显示，深圳市南山区

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为 68.35%，明显

高于汕头市的 47.94%。

“基于这样的比较，我们认为有必要

制定全国强制性的法规。”李丽萍表示。

张冬阳也认为，将儿童安全座椅

的强制使用全面纳入正在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是

“解决目前所有问题的‘牛鼻子’”。

此外，完善配套法规与标准体系

也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制定实施细

则，解决“如何正确安装、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如何判断违法行为人”等操

作问题。比如，当车辆中既有监护人，

又有其他亲友、驾驶人，这三方该怎么

来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随着《机动车儿童乘员

用约束系统》（GB 27887-2024）等新标

准实施，“也要相应地加强市场监管，

确保市面流通的儿童安全座椅产品符

合最新的安全技术要求”。张冬阳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因本报见习记者 张帆

mailto:ykb@stimes.cn

